
忻州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文件

院办〔2018〕26 号

关于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预评估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单位:

距教育部审核评估专家组来我院开展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只有两个

月时间了，为检验我院审核评估准备情况，及时发现存在问题，补齐短板，

顺利通过审核评估，学院将于 8 月26 日—30 日聘请专家进校开展本科教学

工作审核评估预评估工作。根据 8 月17 日下午审核评估预评估动员会议精

神，现将预评估有关工作安排如下。

一、动员工作

各单位要做好宣传动员工作，组织本单位全体教职工召开动员会议，

进行审核评估工作的再动员、再部署，不折不扣落实预评估动员会议精神，

做到思想上重视起来，精神上振作起来，行动上落实起来，效果上体现出来，

做好预评估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迎评工作有序开展。

二、到位工作

预评估承担着检验工作、暴露问题、积累经验的任务，要通过专家诊

脉，明确下一步迎评工作的攻坚重点。各单位要把预评估当成正式评估对

待，全面模拟，严格按照正式评估标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一）人员到位



从 8 月20 日起，全院所有员工正式上班。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严阵

以待，精心准备。

（二）任务到位

各单位要按照《忻州师范学院迎接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实施方案》

（院党字〔2017〕59 号）、《关于印发<忻州师范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自

评报告体例及支撑材料清单>的通知》（院政〔2018〕2 号）、《关于印发< 教

学系（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自评报告体例及支撑材料清单>的通知》

（院政〔2018〕3 号）、《忻州师范学院关于进一步推动审核评估有关工作安

排的通知》（院党字〔2018〕88 号）及《忻州师范学院 2018 年本科教学基

本状态数据采集工作实施方案》（院政〔2018〕23 号）等文件要求及历次审

核评估例会工作安排，确保各项工作到位，扎扎实实做好各自负责的审核

评估相关工作。

（三）设备到位

1.院长办公室要为专家提供办公用品、生活用品。

2.资产管理处要确保设备器材等的采购供应和保障。

3.信息网络中心负责评估期间网络设施正常运行。

4.教务处、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要确保普通教室、多媒体教室、实验室、

体育场馆等教学场所及仪器设施正常运行。

5.后勤管理处在专家进校前，要对校园内所有电梯进行故障排查检修。

6.其他相关单位做好负责工作范围内设备设施到位工作。

（四）材料到位

A. 教学系（部）

各教学系（部）要在下周五（8 月 25 日）之前完成如下工作：

1. 自评报告及支撑材料。

2. 2017—2018 学年两个学期课程考试试卷的装订。

3. 2018 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的简易装订。



4. 内部管理规章制度。

5. 教学档案（主要包括反映教学管理、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等活动的

文件材料，比如：会议记录、教研室活动记录、课程教学大纲、实验教学

大纲、教案、教学进度表、教学安排记录、教材选用清单、毕业论文（设

计）安排、教学改革安排和成果等）的整理。

6.工作汇报 PPT（10 分钟）及支撑材料（根据审核评估指标体系，结

合学院及系（部）工作实际准备）。

B. 职能部门

1.评建办要按照院领导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继续修改学院自评报告，

并于 8 月20 日前完成统稿工作；要继续协调相关部门做好支撑材料收集，

于 8 月 24 日前完成材料整理工作；做好预评估的沟通协调联络工作。

2.教务处要在 8 月24 日前完成专家案头材料的准备工作；完成教学基本

状态数据的填写工作；完成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和毕业生就业单位一览表。

3.自评报告牵头部门要在学院自评报告第五稿基础上，继续完善自评

报告；要在 8 月21 日前将自评报告支撑材料全部交回评建办。

4.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填报牵头部门要按照学院相关文件要求，完成各

自负责的数据的核实上报工作。

5.工作汇报 PPT（10 分钟）及支撑材料（根据审核评估指标体系，结

合学院及部门工作实际准备）

（五）其他到位

1.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负责制定接待服务工作方案，在 8 月25 日

前做好酒店预订、车辆调度、联络培训、会议安排等接待工作。

2.教务处负责解决教学系、部在预评估准备过程中发现的有关问题。

3.招生就业处、扶贫实习支教管理处负责做好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和毕

业生就业单位的沟通协调工作，8 月25 日前到位。

4.后勤管理处负责做好校园环境的净化与美化等工作，确保校园卫生



干净整洁，8 月25 日前到位。同时，要进一步加快校园环境整改工作进度。

5.武装保卫处（部）要在 8 月25 日前做好校园巡查工作和周边环境整

治，加强各门卫值班，消除安全隐患，保证校园秩序良好。

6.各系部要负责做好下学期任课教师教学准备（教材、教案、教学进

度表、教学大纲、PPT 等）和审核评估的学习宣传工作，8 月25 日前到位。

7.其他单位要明确职责，细化内容，在 8 月25 日前确保本单位迎评工

作落实到位，共同努力完成迎评任务。

院长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21 日

忻州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8 年8 月2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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